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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住宅地震保險法制基礎」委外研究案
投  標  須  知

1、本委外研究案係依據本基金採購作業要點、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計畫名稱：「強化住宅地震保險法制基礎」委外研究案（以下簡稱本案）。
3、本案辦理緣由：為落實住宅地震保險制度之政策性目的，特研議強化住宅地震保險之法制基礎，以提供主管機關政策參考之需。
4、本案採購金額：採固定費用決標。計新台幣柒拾萬元整（含稅）
5、研究內容及需求規格：

詳「強化住宅地震保險法制基礎」委外研究案之需求計畫書如附件
6、本案執行期間：自99年6月1日起至99年10月31日止。

7、廠商資格條件：
具有保險及法律專業知識及研究能力之自然人，或具有保險相關法律專業知識及研究能力且經政府核准在案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公司、行號或學校等機構。
8、廠商投標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 自然人應提供身分證；法人、行號、學校應提供設立登記證書或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 最近乙期或最近乙期之前一期營業稅繳稅證明或免稅證明。(自然人無須提供)
(3) 計畫主持人最近3年內需具有保險相關法律領域論文或曾參與保險相關法律研究計畫證明。 

上述文件得以影本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名代替正本。
9、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廠商之研究企畫書進行評選優勝廠商。
10、投標：
(1) 投標截止：民國99年5月24日(星期一)下午2時整，逾期不予受理。
(2) 投標方式：投標廠商應連同資格文件及研究企畫書等文件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專人送達本基金：10059台北市濟南路二段39號5樓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處，並請於信封上標明本案案件名稱、投標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3) 研究企畫書之內容與提交數量：研究企畫書內容應包括研究計畫背景與目的、內容、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預定研究進度、研究人力配置、研究人員學歷、研究經費、配合計畫與措施及細部執行計畫等項目，共一式十五份。
(4) 投標廠商所提交之企劃書不可主張著作權，不論得標與否均不予退還，亦不支付任何費用。研究企畫書內容不得有抄襲、改作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如涉有侵害他人權益之糾紛時，均由廠商自負法律上之責任。
11、開標及決標： 

(1) 資格審查：本基金於收受投標文件後，依投標須知所規定之廠商資格進行審查，投標廠商應提供研究企畫書及檢附資格證明文件，以利審查；資格符合規定者，本基金將通知廠商參與評選事宜。
(2) 評選時間及地點：評選時間預定於99年5月27日上午10:30分開始，詳細時間將另行以電話及e-mail通知廠商參加評選，評選地點為本基金4樓會議室。
(3) 有關評分項目、權重及評選作業程序：詳廠商評選須知。
(4) 決標原則：依評選程序由評選委員會評選出優勝廠商。
12、押標金額：新台幣叁萬伍仟元整，應以現金、匯款或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支票，以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為受款人繳納之。
13、本案除經招標單位同意者外，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14、經資格審查合格之投標廠商於評選時，自然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法人、行號、學校應攜帶該機構及負責人印章至評選地點參與評選，如印章無法攜出者，用印得後補。

15、得標廠商未依本基金通知日期完成簽約，除取消得標資格外，並沒收押標金，廠商若經取消得標資格時，本基金得重新招標或依廠商優勝序位遞補。
16、得標廠商於得標後，如本基金認為有變更本案之必要者，得通知得標廠商，得標廠商不得拒絕，應即依通知辦理，其有因此減少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減除；其變更係不可歸責於廠商者，廠商得向本基金請求償付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17、本案如由自然人得標，計畫主持人及研究人員等有關之所得稅扣繳作業依相關規定辦理；其他相關執行本案所產生之什項費用等，則檢附原始憑證報支。
18、得標廠商認為有變更本案之必要者，應經本基金同意，始得變更，不得要求增加契約價金。
19、本採購不允許廠商轉包或共同投標。
20、不予開標及不予決標之情形：
(1)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2)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3)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4)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21、得標廠商之研究企畫書如經本案評選會議決議修正時，應於決標後5個工作日內，提出修正後之研究企畫書，以作為掌控進度之依據。計畫執行期間，得標廠商須指派一專人擔任本基金對口，主動與本基金密切聯繫，處理計畫執行事宜。

22、計畫執行期內，執行細節得應政策需要在合理範圍內作彈性之調整，本基金保留對研究案內容之修正權利。

23、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法及本基金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4、如對本案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基金下列人員：

徐淑惠小姐，電話：（02）2396-3000分機302或
蘇建宇先生，電話：（02）2396-3000分機602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10059濟南路2段39號5樓


























































PAGE  


3

